
2015年 4 月 29 日 星期三

B149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894� � � � �公司简称:广日股份

第一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１．２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江波 独立董事 因公务原因 柳絮

１．３

公司负责人吴文斌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裕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蔡

志雯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４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一季末比

２０１４

年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７

，

０３３

，

９１５

，

００２．０４ ７

，

０７９

，

８３０

，

３２０．３７ －０．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４

，

４６０

，

１１６

，

４９４．０６ ４

，

３５０

，

５４１

，

２９９．４１ ２．５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比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２

，

６３７

，

０２３．９３ －９９

，

２２２

，

１０１．３７

不适用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比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增减（

％

）

营业收入

８５０

，

３８２

，

４５８．２０ ８４５

，

５４４

，

１５４．３５ ０．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８

，

０６４

，

４０８．７５ ８９

，

９７４

，

６１６．６８ ２０．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１０７

，

７５３

，

８９６．４６ ８９

，

５５０

，

５５５．３０ ２０．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４５００ ２．９６

减少

０．５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５７ ０．１１４１ １０．１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５７ ０．１１４１ １０．１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４

，

０３４．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２７

，

８５９．８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０

，

６４６．９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４

，

６５３．７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７

，

３７４．７９

合计

３１０

，

５１２．２９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

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１９

，

４９５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

４８２

，

０５６

，

３５５ ５６．０６ ０

无

０

国有法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

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

６７８

，

６１９ ２．４０ ２

，

６７８

，

５７１

无

０

其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

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５

，

２１４

，

３２３ １．７７ ３

，

２１４

，

２８６

无

０

其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１２

，

５９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０

无

０

其他

广州维亚通用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５８５

，

９３８ １．３５ １１

，

５８５

，

９３８

无

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２６６

，

２８８ １．１９ １０

，

２０４

，

０８１

无

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

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２１４

，

３１０ １．０７ ３

，

２１４

，

２８６

无

０

其他

国联安基金

－

民生银行

－

国联安

－

尚

佑

－

定向增发

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８

，

６７３

，

４６９ １．０１ ８

，

６７３

，

４６９

无

０

其他

华安基金

－

光大银行

－

中海信托

－

中

海

－

广日股份（商裕九期）集合资金

信托

７

，

５５１

，

０２０ ０．８８ ７

，

５５１

，

０２０

无

０

其他

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

广东中科招商

－

优选

１

号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３４６

，

９３８ ０．８５ ７

，

３４６

，

９３８

无

０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

４８２

，

０５６

，

３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２

，

０５６

，

３５５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４８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１２

，

５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５９０

，

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３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２４

吴穗元

５

，

１２２

，

９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２２

，

９６７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７７４

，

５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７４

，

５０７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３２１

，

６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２１

，

６２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２７５

，

１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７５

，

１４４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瑞聚馨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

，

１８５

，

３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８５

，

３５９

２．３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

、

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资产负债表项目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２２

，

３４４

，

１８９．３９ ３６

，

０８１

，

２４９．３４ －３８．０７％

收回上年末应收票据，

３

月末余额下降。

投资性房地产

６４２

，

９６５．１２ ７

，

８２９

，

１４２．０５ －９１．７９％

因合并范围变化，出租给子企业房产重分类

为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１９６

，

９９２

，

６５９．８３ １３９

，

２４８

，

２８５．８７ ４１．４７％

项目建设增加。

应交税费

４４

，

３４３

，

９１３．１１ ７４

，

４５０

，

２７１．８７ －４０．４４％

缴纳上年末应交税金，

３

月末余额下降。

应付利息

２３

，

２８９

，

５７１．６８ １６

，

９２１

，

１９４．５６ ３７．６４％

应付中期票据利息增加。

应付股利

６

，

３３５

，

４６６．４８ ４２

，

４３０

，

２９４．４３ －８５．０７％

支付股利后余额减少。

其他应付款

９３

，

８１０

，

７３５．９６ ５７

，

２８９

，

９３４．４６ ６３．７５％

收履约保证金等往来款增加。

２

、

利润表项目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

，

８５７

，

９１８．５９ ６

，

１６８

，

１６２．６９ －３７．４５％

应缴流转税减少，附加税费相应减少。

营业外收入

５６１

，

１９５．１７ ２

，

２４２

，

１３１．７１ －７４．９７％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１５８

，

６５４．３６ １

，

６５１

，

７２０．８４ －９０．３９％

本期捐赠支出减少。

３

、

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４２

，

６３７

，

０２３．９３ －９９

，

２２２

，

１０１．３７ ４３．７６％

支付经营性现金流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５０

，

０９５

，

８３２．４９ －９６

，

５４１

，

３６３．５８ －４８．１１％

购建在建工程现金流出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８５

，

３１７

，

１４０．４７ ２０

，

１７４

，

８０２．６２ －５２２．８９％

偿还债务及支付股利现金流出增加。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日电梯

”）

与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署

《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收到广日电梯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署的

《

土地移交确认书

》；

广日电梯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到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补偿款

２

亿元

；

广日电梯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到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支付的剩余预付补偿款

３７８

，

７７３

，

３４８．４３

元

；

截至目前为止

，

广日电梯累计收到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支付的全部预付补偿款

５７８

，

７７３

，

３４８．４３

元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国有

土地征收补偿协议

＞

实施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３－０４６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日电气

”）

与

瑞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

广东美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四家公司组成的

联合体

（

以下合称

“

联合体公司

”）

授权广日电气

（

联合体牵头方

）

为签约人

，

与六盘水市城市管理

局签订了

《

六盘水市中心城区环保节能改造工程

（

亮化美化工程

）

投资建设合同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六盘水市城市管理局签订环保节能改造工程

投资建设合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经双方友好协商

，

联合体公

司授权广日电气为签约人

，

与六盘水市城市管理局签署了

《

六盘水市中心城区环保节能改造工

程

（

亮化美化工程

）

投资建设合同补充协议

》（

以下简称

＂

补充协议

＂

），

补充协议对原合同的相关

条款进行了修改

，

主要修改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发布的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与六盘水市城市管理局签订环保节能改造工程投资建设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

》（

公告编

号

：

临

？

２０１４－０３９

号

）。

目前

，

该项目的工程已全部完成

，

现正在进行工程竣工结算审计

。

截至报告

日

，

本项目公司已确认的销售收入为

３５

，

８８０．３１

万元

。

广日电气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收到六盘

水城市管理局退工程履约保证金

５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日电气与四川乐山市嘉凌建设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

，

授权广日电气为签约人

，

与六盘水市钟山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发展公司签订了

《

六盘水市中心

城区

２０１４

年背街小巷升级改造工程融资建设合同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六盘水市中心城区

２０１４

年背街小巷升级改造工程融资建设合同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４－０４５

）。

目前

，

该项目正在进行施工

。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

促进公司建立

、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制定了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激励

计划

》（

以下简称

《

员工激励计划

》）

及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公

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收到国有控股股东主管部门广州市国资委

《

关于同意广州广日股份有

限公司实施员工激励计划的批复

》（

穗国资批

［

２０１４

］

８９

号

），《

员工激励计划

》

已经生效

。

其中

，

担

任公司董事

、

监事职务的管理人员参与激励计划的事项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上的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４－

０３０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广州市国资委同意公司实施员工激励计划批文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４－０４０

）

及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

号

：

临

２０１５－０１３

）。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

、

承诺主体

：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日集团

”）

２

、

承诺内容

：

（

１

）

广日集团不会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独资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

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

）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

（

２

）

广日集团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

，

促使广日集团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

子公司和其它受其控制的企业不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

（

３

）

如广日集团

（

包括广日集团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其控制的企业

）

获得的任

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

则广日集团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

并

优先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

（

４

）

对于上市公司的正常生产

、

经营活动

，

广日集团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

及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

（

５

）

如出现因广日集团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

，

广日集团将

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３

、

承诺时间

：

（

１

）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

２

）

与再融资相关的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４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５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报告日

，

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

情形

。

二

、

解决关联交易的承诺

１

、

承诺主体

：

广日集团

２

、

承诺内容

：

（

１

）

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及重大影响

，

谋求上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

给予广日集团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

２

）

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及重大影响

，

谋求与上市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

权利

。

（

３

）

杜绝广日集团以及其所控制的企业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

资产的行为

，

在任何情况

下

，

不要求上市公司违规向广日集团以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

４

）

广日集团以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

如确需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

保证

：

①

督促上市公司按照

《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

，

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

广日集团并将严格按照该

等规定履行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义务

；

②

遵循平等互利

、

诚实信用

、

等价有偿

、

公平合理的交易

原则

，

以市场公允价格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

，

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

为

；

③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

，

督促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

３

、

承诺时间

：

（

１

）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

２

）

与再融资相关的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４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５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报告日

，

公司与广日集团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及租

赁

，

均为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

交易定价公允

，

已经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

，

并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

，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广日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三

、

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１

、

承诺主体

：

广日集团

２

、

承诺内容

：

在广日集团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期间

，

广日集团将维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保证上市

公司在人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等方面与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彼此间独立

，

具

体承诺如下

：

（

１

）

人员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在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中担

任除董事

、

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

且不在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中领薪

。

②

保证上市

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酬

。

③

保证上市公司的

劳动

、

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与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之间相互独立

。

（

２

）

资产独立

①

保证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

司的资金

、

资产

。

②

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的债务违规

提供担保

。

（

３

）

财务独立

①

不干预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

②

不干预上

市公司规范

、

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其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

③

不干预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

开户

，

保证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不与上市公司共用银行账户

。

④

不干预上市公司

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

，

保证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上市

公司的资金使用

、

调度

。

（

４

）

机构独立

①

不干预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拥有独立

、

完整的组

织机构

。

②

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高级管理人员等依照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

③

不干预上市公司拥有独立

、

完整的组织机构

，

保证广日集团及

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

（

５

）

业务独立

①

不干预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和能力以及具有

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

②

保证尽量减少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与上市

公司的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的交易则按照

＂

公开

、

公平

、

公正

＂

的原则依法进行

。

（

６

）

保证上市公司在其他方面与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保持独立

。

３

、

承诺时间

：

（

１

）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

２

）

与再融资相关的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４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５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报告日

，

广日集团与上市公司在人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等方面

保持独立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

四

、

关于保证置入资产不存在瑕疵的承诺

１

、

承诺主体

：

广日集团

２

、

承诺内容

：

（

１

）

若广日投资管理因实收资本调整的程序瑕疵而引起的民事责任均由广日集团承担

，

并

放弃向广日投资管理追索的任何权利

。

（

２

）

若广日投资管理因实收资本调整的程序瑕疵受到有关主管机关的行政处罚而遭受到的

损失均由广日集团承担

，

并放弃向广日投资管理追索的任何权利

。

（

３

）

若依照法律必须由广日投资管理作为前述事项责任的当事人或广日投资管理因该等事

项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损失

，

广日集团在接到广日投资管理书面通知及相关承担责任

凭证之日起十五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广日投资管理作出全额补偿

。

３

、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４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５

、

承诺履行情况

：

广日集团所持广日投资管理

９１．９１％

的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

，

广日

集团已经履行完毕向上市公司交付置入资产的义务

，

上市公司未因标的资产历史增减资程序瑕

疵而承担责任或遭受损失

，

广日集团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

五

、

关于落实现金分红政策的承诺

１

、

承诺主体

：

广日集团

２

、

承诺内容

：

为了确保此次重组后上市公司关于利润分红的安排能够落实

，

广日集团作出不可撤销之承

诺并保证

：

（

１

）

上市公司执行有效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以现金方式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

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股份

）

的派发

。

（

２

）

公司上述利润分配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

并保证公司上述利润分配政策的有效实施

。

（

３

）

在未来审议包含上述内容的利润分配议案时参加股东大会并投赞成票

，

确保每年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

４

）

在重组完成后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上述利润分配政策的章程修正案时参加股东大

会并投赞成票

。

３

、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４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５

、

承诺履行情况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修订了公司章

程中的利润分配政策

，

明确了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程序

。

母公司

２０１４

年末未分配利

润为

８８

，

３４４

，

６４０．５７

元

，

根据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

，

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同意公司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本总数

８５９

，

９４６

，

８９５．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１

元

（

含税

），

共分配现金红利

８５

，

９９４

，

６８９．５０

元

。

广日集团已依据

承诺参加了上述股东大会并投了赞成票

。

综上

，

截至公告日

，

广日集团切实履行了落实现金分红

政策的承诺

。

六

、

关于债务剥离的承诺

１

、

承诺主体

：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钢集团

”）

２

、

承诺内容

：

如任何未向上市公司出具债务或担保责任转移同意函的债权人向上市公司主张权利的

，

上

市公司需向广钢集团发出书面通知将上述权利主张交由广钢集团负责处理

，

在此前提下

，

广钢

集团需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责任及费用

，

并放弃向上市公司追索的权利

，

若上市公司因该等事

项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损失

，

广钢集团在接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及相关承担责任凭证

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作出全额补偿

。

如前述债权人不同意债权移交广钢集团处理

，

上市公司需书面通知广钢集团参与协同处理

，

在此前提下

，

广钢集团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责任

及费用

，

并放弃向上市公司追索的权利

，

若上市公司因该等事项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

损失

，

广钢集团在接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及相关承担责任凭证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

作出全额补偿

。

３

、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４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５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报告日

，

未出现原债权人向上市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形

，

广钢集团不存

在违反该等承诺的情形

。

七

、

关于股份权属的承诺

１

、

承诺主体

：

广日集团

２

、

承诺内容

：

（

１

）

广日集团持有的广日股份

６１．１３％

的股权为最终和真实所有人

，

不存在以代理

、

信托或其

他方式持有上述股权的协议或类似安排

，

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

，

广日集团持有的上述股权不存

在质押

、

冻结和其他权利限制情况及其他权利瑕疵

、

产权纠纷以及可能被第三人主张权利等潜

在的争议情形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

（

２

）

以上承诺是广日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

，

广日集团同意对该等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

３

、

与再融资相关的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４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５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报告日

，

广日集团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

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文斌

日期

２０１４－０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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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以邮件的形式发出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

，

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利路

５９

号东塔

１３

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

现场出席董事

８

名

，

江波

独立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

已授权柳絮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

，

故现场出席及授权出席会议董事共

９

名

。

本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会议由副董事长吴文斌

先生主持

，

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

，

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

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

》：

《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

》

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

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股权的

议案

》：

同意本公司通过收购余江县金松创新投资服务中心

（

有限合伙

）

持有的广州松兴电气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松兴电气

”）

存量股权及增资的方式

，

持有松兴电气

４０％

股权

，

成为松兴电气的

第一大股东

；

同意本公司与有关各方签署

《

关于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之并购框架协议

》。

具体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临

２０１５－０１５

）。

三

、

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

同意提名吴卫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

公司独立董事对提名董事候选人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

立意见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吴卫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

特此公告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

：

吴卫宏先生简历

：

吴卫宏

，

男

，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出生

，

汉族

，

本科学历

，

机械工程师

。

历任广州嘉利电器有限公司电

器厂副厂长

、

销售区域经理

，

德国

ＴＵＶ

南德

（

中国

）

广州分公司市场销售部经理

。

现任美国

ＵＬ

公

司中国区高管

，

广州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

吴卫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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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简要内容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广日股份

”）

与刘国瑛

、

蓝

稷

、

余江县松青投资服务中心

（

有限合伙

）、

余江县松洋投资服务中心

（

有限合伙

）、

余江县金松创

新投资服务中心

（

有限合伙

）、

余江县松慧投资服务中心

（

有限合伙

）、

余江县大兴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签署了

《

关于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之并购框架协议

》（

以下简称

“《

并购框架协

议

》”），

在该协议下拟通过收购余江县金松创新投资服务中心

（

有限合伙

）

持有的广州松兴电气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松兴电气

”

或

“

标的公司

”）

存量股权及增资的方式

，

持有松兴电气

４０％

股

权

，

成为松兴电气的第一大股东

。

本公司约需支付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

用于向己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向标的公司增资

。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本次签署的

《

并购框架协议

》

仅各方就合作意向进行约定

，

最终交易金额需以各方认可的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准

，

交易的具体实施目前尚具有不确定性

。

一

、

交易概述

近日

，

本公司

（

甲方

）

与刘国瑛

（

乙方

）、

蓝稷

（

丙方

）、

余江县松青投资服务中心

（

有限合伙

）

（

丁方

）、

余江县松洋投资服务中心

（

有限合伙

）（

戊方

）、

余江县金松创新投资服务中心

（

有限合

伙

）（

己方

）、

余江县松慧投资服务中心

（

有限合伙

）（

庚方

）、

余江县大兴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

辛方

）

签署了

《

并购框架协议

》。

在该协议下

，

本公司拟通过收购己方持有的松兴电气

２８％

的存

量股权及向松兴电气增资的方式

，

成为松兴电气的第一大股东

，

持有松兴电气

４０％

股权

。

本次收

购并增资事项

，

本公司约需支付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向己方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

，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向标的公司增资

。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事项

。

二

、

交易当事人基本情况

（

一

）

乙方

姓名

：

刘国瑛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住所

：

广州市越秀区保乐路

（

二

）

丙方

姓名

：

蓝稷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住所

：

广州市番禺区市广路祈福新邨绿怡八街

（

三

）

丁方

名称

：

余江县松青投资服务中心

（

有限合伙

）

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刘国瑛

主要经营场所

：

江西省余江县广场路

２

号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

：

对外投资

（

金融

、

证券

、

股票

、

基金

、

保险除外

）、

投资管理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四

）

戊方

名称

：

余江县松洋投资服务中心

（

有限合伙

）

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

蓝稷

主要经营场所

：

余江县县城广场路

２

号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

：

对外投资

（

金融

、

证券

、

股票

、

基金

、

保险除外

）、

投资管理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五

）

己方

名称

：

余江县金松创新投资服务中心

（

有限合伙

）

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

余江县松兴投资服务中心

（

委派代表

：

刘国瑛

）

主要经营场所

：

江西省余江县广场路

２

号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

：

对外投资

（

金融

、

证券

、

股票

、

基金

、

保险除外

）、

投资管理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六

）

庚方

余江县松慧投资服务中心

（

有限合伙

）

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

谭小梅

主要经营场所

：

江西省余江县广场路

２

号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

：

对外投资

（

金融

、

证券

、

股票

、

基金

、

保险除外

）、

投资管理

、

投资服务

（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七

）

辛方

余江县大兴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

余江县广昕投资服务中心

（

委派代表

：

彭昕

）

主要经营场所

：

江西省余江县广场路

２

号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

：

对外投资

（

金融

、

证券

、

股票

、

基金

、

保险除外

）、

投资管理

、

投资服务

（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上述交易当事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

三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

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

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广州市萝岗区云埔工业区云骏路

２

号

法定代表人

：

刘国瑛

注册资本

：

１

，

１２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

经营范围

：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

电子

、

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

、

开发

；

金属切割及

焊接设备制造

；

其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

机械零部件加工

；

通用机械设备销售

；

电气机械设备销

售

；

专用设备销售

；

通用设备修理

；

专用设备修理

；

电气设备修理

；

机械技术开发服务

；

机械技术

咨询

、

交流服务

；

机械技术转让服务

；

工业设计服务

；

信息电子技术服务

；

机械设备租赁

；

房屋租

赁

；

场地租赁

（

不含仓储

）；

货物进出口

（

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

丁方持有松兴电气

４３．２％

股份

，

戊方持有松兴电气

４．８％

股份

，

己

方持有松兴电气

２８％

股份

，

庚方持有松兴电气

１８％

股份

，

辛方持有松兴电气

６％

股份

。

乙方和丙

方为松兴电气的实际控制人

。

松兴电气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万元）未经审计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万元）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９７６３ ９６５９

负债总额

７７６５ ７５６２

净资产

１９９８ ２０９７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１１３ １５０９

净利润

１５３３ ９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３８９ ８８

四

、《

并购框架协议

》

的主要内容

（

一

）

交易方案概述

广日股份通过向松兴电气受让己方持有的松兴电气存量股权及增资的方式

，

成为重组后松

兴电气第一大股东

。

（

二

）

交易基准日

本次交易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可视交易进展调整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

三

）

估值

本次交易估值原则上以松兴电气

２０１５

年预测税后净利润的总额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

按

１２．５

倍市盈率确定估值

，

初步确定为人民币

２５０００

万元

。

最终估值以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准

，

并相应调整交易金额

。

（

四

）

交易方式

各方同意

，

广日股份采用受让己方持有的存量股权及增资的方式成为松兴电气的股东

，

广

日股份共支付人民币

１２０００

万元

，

持有松兴电气

４０％

股权

。

１

、

股权转让

：

广日股份在本框架协议生效

、

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

，

即与己方签署

《

股权转让

协议

》，

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

２

、

增资

：

广日股份在本框架协议生效

、

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

，

即与松兴电气全体股东签署

《

增资协议

》，

并向松兴电气增资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乙方

、

丙方及松兴电气全体股东承诺增资款

仅用于松兴电气主营业务用途

；

３

、

本次收购完成后松兴电气的股权结构

：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比例

１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

２

余江县松青投资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３６％

３

余江县松洋投资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４％

４

余江县松慧投资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１５％

５

余江县大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５％

合 计

１００％

（

五

）

业绩承诺和补偿

１

、

乙方

、

丙方

、

丁方

、

戊方承诺

：

松兴电气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６

年

、

２０１７

年实现的净利润

（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

）

分别为

２０００

万元

、

２６００

万元

、

３６００

万元

。

２

、

如松兴电气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

，

则乙方

、

丙方

、

丁方

、

戊方应在承诺期内松

兴电气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

，

向广日股份公司支付补偿

。

当年的补偿金额按照如

下方式计算

：

当期应补偿金额

＝

（

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

润数

）

÷８

，

２００

万元

×

本次交易总对价

－

已补偿金额

。

３

、

无论如何

，

乙方

、

丙方

、

丁方

、

戊方向广日股份现金及股份补偿总额总计不超过本次交易

总对价

。

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０

时

，

按

０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

４

、

各方同意

，

乙方

、

丙方

、

丁方

、

戊方就其应承担的本协议补偿事宜互负连带责任

。

（

六

）

松兴电气公司治理结构

松兴电气公司治理结构应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有关上市公司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制定

。

各方同意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松兴电气公司治理及经营决策应满足广日股份合并财务报表

的要求

。

各方同意

，

松兴电气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

，

其中

，

广日股份委派

３

名董事

，

乙方委派

２

名

董事

。

董事长由广日股份委派董事担任

，

副董事长由乙方委派董事担任

。

各方同意

，

松兴电气高管团队由四人组成

，

总经理

、

常务副总经理由乙方推荐

，

销售副总经

理和财务总监由广日股份推荐

。

各方同意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松兴电气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业务和技术骨干保持稳

定

。

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期内

，

广日股份对松兴电气公司现有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业务和技术骨

干另有安排的

，

需征得乙方同意

。

（

七

）

或有负债的承担及担保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如果广日股份发现松兴电气尚存在交割日前未披露的债务

、

对外担保及

其他责任

、

义务

、

损失等事项

，

该等未披露的债务

、

对外担保及其他责任

、

义务

、

损失事项均由乙

方

、

丙方

、

丁方

、

戊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丁方

、

戊方以其持有的松兴电气股权作为乙方

、

丙方

、

丁

方

、

戊方对松兴电气或有负债偿付的担保措施

。

如果发生该等债务的偿付情形

，

广日股份及松兴

电气均有权要求乙方

、

丙方

、

丁方

、

戊方在该等债务发生

３

日内立即偿付给松兴电气

。

（

八

）

人员安置费用

因本次交易引起的有关员工安置费用

、

补偿费用及

／

或赔偿事宜

（

如有

），

均由松兴电气负责

支付和解决

，

与人员安置有关的全部已有或潜在的劳动纠纷均由松兴电气解决

。

（

九

）

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

，

在本框架协议生效后

、

有效期内

，

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或终止本协议的履

行

。

如果单方面解除或终止本协议的履行的

，

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转让对价

５０％

的违约

金

。

但如果松兴电气的主营业务

、

截止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

、

松兴电气主要资产

、

主要经营

资质

、

经营管理团队与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所已知的情况存在重大差异时

，

各方同意对本次交

易的方式

、

价款等主要条款重新进行协商确定

，

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

在此

情形下

，

解约方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

（

十

）

争议的解决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争议

，

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

如争议不能通过协商解决

，

各方

应将争议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

，

由该会按照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

仲裁裁决是终局裁

决

，

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

（

十一

）

协议生效

本框架协议经各方签署

，

并经甲方董事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

五

、

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松兴电气在智能焊接及机器人系统集成上的技术和经营具有明显优势

，

成长性较佳

。

根据

公司发展战略

，

通过本次并购

，

松兴电气可成为公司在工业

４．０

、

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方向的切入

点

，

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拓展

，

围绕松兴电气打造公司智能制造装备平台

。

六

、

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

《

并购框架协议

》

仅各方就合作意向进行约定

，

最终交易金额需以各方认可的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准

，

交易的具体实施目前尚具有不确定性

。

本次收购后

，

可能会因市场环境

、

经营管理磨合

、

核心人员流失等风险影响松兴电气的经营

业绩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关于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之并购框架协议

》

２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880� � � � �公司简称:大连港

第一季度

报告

�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

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

１．３

公司负责人惠凯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宇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李宇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４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２８

，

２５３

，

１５９

，

９４０．６８ ２７

，

８４４

，

０５０

，

８６０．０４ １．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１３

，

８３２

，

４０２

，

４０９．６２ １３

，

７０５

，

３６６

，

４８１．００ ０．９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６４

，

５９７

，

５９８．６８ ３２

，

４３３

，

２２８．７１ ９９．１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２

，

０６３

，

８９９

，

９７２．７１ １

，

４８２

，

９１３

，

５３９．５１ ３９．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１８

，

３５３

，

２４４．６８ １１９

，

８４６

，

１０７．８９ －１．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０７

，

９１４

，

９３２．９１ ９４

，

８９１

，

０３７．６９ １３．７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７８ ０．８９

减少

０．１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６７４０ ０．０２７０７８ －１．２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

，

４６９．４９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１０

，

０５８

，

３３３．８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２

，

４９８

，

６００．７１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８４１

，

９４０．５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６１

，

９５９．６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８０

，

６０４．４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３

，

３３９

，

４４８．９７

合计

１０

，

４３８

，

３１１．７７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１２３

，

１０９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附注

１

）

２

，

４０８

，

７４５

，

０００ ５４．４２

无 国家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１

，

０５４

，

２５９

，

１１２ ２３．８２

未知 未知

大连融源投资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

，

１３４

，

０００ ０．３９

未知 国有法人

张立柱

１０

，

５２０

，

３４２ ０．２４

未知 未知

大连保税正通有限公司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０．１９

未知 国有法人

大连海泰控股有限公司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０．１９

未知 国有法人

大连德泰控股有限公司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０．１９

未知 国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收回式证

券交易专用账户

５

，

０９７

，

９００ ０．１２

未知 未知

夏春杰

３

，

２４０

，

１００ ０．０７

未知 未知

陈雅萍

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７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４０８

，

７４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０８

，

７４５

，

０００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１

，

０５４

，

２５９

，

１１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

，

０５４

，

２５９

，

１１２

大连融源投资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

，

１３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１３４

，

０００

张立柱

１０

，

５２０

，

３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５２０

，

３４２

大连保税正通有限公司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大连海泰控股有限公司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大连德泰控股有限公司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收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账户

５

，

０９７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９７

，

９００

夏春杰

３

，

２４０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４０

，

１００

陈雅萍

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

附注

１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

，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总数不包含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

公司名下的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股份

。

２．３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

、

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其他应收款为人民币

６００

，

１６５

，

０２１．０９

元

，

较年初增加

１６３

，

２２６

，

９２２．４３

元

，

增

长

３７．３６％

，

主要是应收回的投资款的增加

。

（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人民币

３３３

，

１０３

，

３８４．６８

元

，

较年初增加

９９

，

６７５

，

２２３．６０

元

，

增长

４２．７０％

，

主要是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本集团新购了理财产品

。

（

３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其他流动资产为人民币

１９９

，

５２１

，

６６０．９６

元

，

较年初减少

５０５

，

５８４

，

７０１．２６

元

，

降低

７１．７０％

，

主要是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本集团收回了理财产品的影响

。

（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短期借款为人民币

５３６

，

２９２

，

９１０．８６

元

，

较年初减少

３７１

，

００９

，

９１０．４２

元

，

降低

４０．８９％

，

主要是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本集团偿还银行借款的影响

。

（

５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应付职工薪酬为人民币

１２３

，

４１１

，

００５．７９

元

，

较年初减少

５７

，

２１７

，

１６８．１６

元

，

降

低

３１．６８％

，

主要是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本集团支付了员工花红

。

（

６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应交税费为人民币

４５

，

７１９

，

８３０．１３

元

，

较年初减少

２１

，

６６９

，

７６３．１４

元

，

降低

３２．１６％

，

主要是本集团应缴所得税费用的减少

。

（

７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应付利息为人民币

２０５

，

１４６

，

７３５．２６

元

，

较年初增加

７２

，

８５１

，

１１６．７２

元

，

增长

５５．０７％

，

主要是本集团应付债券的利息尚未到支付期

。

（

８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专项储备为人民币

２４

，

８３２

，

４７１．６０

元

，

较年初增加

８

，

４７７

，

９８８．４０

元

，

增长

５１．８４％

，

主要是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本集团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

。

（

９

）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

，

０６３

，

８９９

，

９７２．７１

元

，

较上年增加

５８０

，

９８６

，

４３３．２０

元

，

增长

３９．１８％

。

本集团营业收入的增长

，

主要得益于港口贸易业务的深入开展后销售收入增长

，

剔除港口贸易

业务的影响

，

传统港口物流收入同比增长

０．８％

，

主要得益于油品业务吞吐量以及仓储收入的增加对收

入的拉动

，

但同时矿石

、

散粮部分业务量减少抑制了收入的增长

。

（

１０

）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营业成本为人民币

１

，

７２７

，

６３０

，

６０６．５２

元

，

较上年增加

５８０

，

４７９

，

５４１．８４

元

，

增长

５０．６０％

，

营业成本的增加主要是港口贸易业务深入开展的影响

，

剔除港口贸易业务的影响

，

营业成本同

比增长

０．８５％

，

主要是人工成本以及原油储罐租费的增加

，

但同时集装箱部分运行费用的减少抵减了成

本的增长

。

（

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销售费用为人民币

２７０

，

６３１．４７

元

，

较上年增加

２４２

，

６５１．４７

元

，

增长

８６７．２３％

，

主

要是港口贸易业务深入开展使销售费用增长

。

（

１２

）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人民币

２

，

４９８

，

６００．７１

元

，

较上年增加

２

，

０６８

，

２５４．３０

元

，

增

长

４８０．６０％

，

主要得益于所持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１３

）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为人民币

６４

，

５９７

，

５９８．６８

元

，

较上年增加

３２

，

１６４

，

３６９．９７

元

，

增长

９９．１７％

，

主要是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

（

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人民币

－８

，

９９５

，

４３６．３３

元

，

较上年增加

２８８

，

３５４

，

４１１．７２

元

，

增长

９６．９７％

，

主要是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本集团收回的理财投资款较去年同期增加

。

（

１５

）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为人民币

３０２

，

６５１

，

１５５．３４

元

，

较上年增加

３７６

，

４０３

，

１０７．９２

元

，

增长

５１０．３６％

，

主要是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本集团发放境外债和偿还银行贷款的共同影响

。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无新增承诺事项

。

已有承诺事项均按承诺要求全面履行

，

具体承诺事项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码头业务吞吐量

以下为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本集团码头及物流业务吞吐量数据

，

该等吞吐量数据

，

是基于本集团拥有

权益的所有相关公司的合计数据

，

不管本集团成员持有多少比例之股权

。

分类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同比增减

％

油品

／

液体化工品码头 （万吨）

１

，

３３０．６ １

，

２８２．８ ３．７％

集装箱码头

（万

ＴＥＵ

）

大连口岸

２１４．８ ２１２．８ ０．９％

其他口岸（附注

２

）

１９．０ ２２．９ －１７．０％

小计

２３３．８ ２３５．７ －０．８％

汽车码头（辆）

１０８

，

７７１ １０２

，

１０１ ６．５％

矿石码头（万吨）

４３７．１ ５８５．８ －２５．４％

杂货码头（万吨）

７０９．２ ８２３．２ －１３．８％

散粮码头（万吨）

８９ １７３．１ －４８．６％

客运滚装码头

客运（万人次 ）

７２．３ ７６．６ －５．６％

滚装（万辆）

４０．６ ３２．４ ２５．３％

附注

２

：

其它口岸的吞吐量是指

：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

本集团拥有

１５％

股权

）

和秦皇岛

港新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

本集团拥有

１５％

股权

）

的合计吞吐量

。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

，

油品码头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

其中外贸进口原油增幅明显

，

主要是国内外客户提高

外进原油转运量

；

受外贸形势影响

，

集装箱业务箱量同比微降

；

汽车码头业务仍然保持较好的增长势

头

；

矿石码头受外进和转水货源减少的影响

，

吞吐量同比降幅较大

；

杂货码头受煤炭

、

水泥和钢材等货

源的减少

，

吞吐量同比下降

；

散粮码头受销区市场低迷

、

进口货源冲击的影响

，

玉米转运量降幅较大

，

导

致业务量同比下滑

；

客运滚装码头的客运业务受民航

、

铁路的分流

，

客运量有所下降

，

滚转业务在公司

有效货源争揽

、

强化服务质量的基础上

，

滚装量同比涨幅较大

。

公司名称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惠凯

日期

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证券代码:601880� � � �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 2015-023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

：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次会议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召开地点

：

大连港集团

１０９

会议室

表决方式

：

举手表决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

，

电子邮件发出

。

应出席董事人数

：

９

人

；

实际出席董事人数

：

９

人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惠凯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董事审议

，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案

：

１

、

审议批准

《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组织向交易所报送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

季度报告及其它相关文件

，

并按规定及时组织完成各项公告的发布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告

。

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

同意提请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聘请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师

，

任期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

其年

度总酬金为

４２０

万元

（

不含相关税费

），

其中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酬金为

３０８

万元

（

不含相关税

费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公告

（

临

２０１５

—

０２５

）”。

３

、

审议批准

《

关于转让威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综合战略及公司实际运营方面的考虑

，

同意将公司持有的威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８％

的股权予以

转让退出

，

具体转让价格以审计评估机构出具的结果为准

。

并授权一名执行董事代表本公司办理股权

转让等相关事宜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三

、

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４月 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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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

：

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次会议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召开地点

：

大连港集团

１０８

会议室

表决方式

：

现场表决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

，

电子邮件发出

。

应出席

：

５

人 实际出席

：

５

人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本次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孙俊友先生主持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监事审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等的各项规定

，

内容真

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所披露的

信息能够真实反映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

（

３

）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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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审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

公司拟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

计师

，

聘期一年

，

自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时起至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

在过去的一年中双方合作良好

，

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

度审计师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

董事会及审核委员会建议续聘该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师符合

《

公司章程

》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师并同意提交

２０１４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28日


